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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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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有关于德国城市住房政策干预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德国城市化历程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影

响。 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早期城市化阶段其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段

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

直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了富

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 德国个案展现了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的“工业化逻辑”与“制度化逻

辑”，对 ２１世纪中国开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时代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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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 随着城市人
口的膨胀，城市住房困难问题日益突出。 当前中国
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极少数个体居住在下水道、涵
洞等极端情况，并因此引起了公众对当前住房社会
政策的批评。 需要指出，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住房
建设成就很大，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很显著；面向

“新城市人口”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虽很有必要，但
城市住房社会政策并非随心所欲的，而受到城市化
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与文化特点、住房权
属选择、住房金融等因素的影响。 只有当各种条件
都逐渐具备的时候，城市住房政策才能不断创新，城
市住房问题才会得到历史性的解决。
实际上，城市化过程中住房问题的持续性和住

房政策干预的历史性是一个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的

历史现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来指出这一点。 在中国国内学术界，李泠烨考察了
德国城市规划法的产生及其机制，蒋尉注意到了德
国建筑规制中的住房政策干预措施，但都未能对城
市化背景下的德国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进行系统

探讨。［１—２］姚珍珍和陈杰对发达国家的比较借鉴研

究注意到“二战”后德国住房社会政策的经验与启
示，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将处于后城市化阶
段的德国经验套用到快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国这一

“发展阶段谬误”，而它实际上也是中国住房政策比
较借鉴研究的一个“通病”，难以准确认识和帮助解
决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３—４］

文章着重探讨城市化发展阶段和社会与文化特

点对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及住房政策干预的影响。 其
中，“住房政策干预”包括“住房公共政策干预”和
“住房社会政策干预”，前者指向面向特定群体及其
所在社区的水电、教育、公共卫生、交通通信、警察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应及相关规划；后者指向直
接满足特定人群的住房服务需要的行动，如住房用
地及其分配方式、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公共住房供
应等。 城市化发展阶段可大体上划分为“早期、中
期、晚期城市化以及后城市化”４个阶段；“社会与文
化特点”则主要包括一国主导的阶级结构、意识形
态和法治等方面。

二、早期城市化阶段的住房
问题与政策干预

（一）早期城市化阶段（1831—1850 年）
文章将 １８３１—１８５０ 年划分为德国的早期城市

化阶段。 １８５０ 年前的德国仍有等级化的传统社会
特点，不过政府有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理性和法治的
优点，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公正”美誉在欧洲曾广为
流传。［５］５４６在经济上，１８１８ 年普鲁士已形成统一的
邦内市场，１８３４ 年关税同盟组建后，德国则获得了
有 ２ ５００ 万人口的更大的国内市场。 当然，１８５０ 年
前的德国还处于手工艺人社会阶段［６］ ，城市工厂不
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７］５１ ，城市化水平也较低。
与之相关，１８４９ 年关税同盟内农业人口比重超
过 ７０％［８］ 。

（二）住房问题的萌芽
在早期城市化阶段，德国城市人口主要由贵

族、官僚、军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等组成，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年间关税同盟内产业工人比重不到
３％，工业在改善生活水平上的作用有限［９］１６ ，包括
住房在内的城市面貌尚有较突出的中世纪

特征［７］５１ 。
不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德国城市住房供应

开始呈现一些新现象。 首先，军队营房的再利用。
１８ 世纪柏林建设了大量军队营房；１８０６ 年普鲁士
军队解散后，它们基本上都空置了。 １８４０ 年德国
许多农村游民进入城市，政府动用了这些营房来
满足游民的住房需要。 其次，房地产业的浮现。
１８２０ 年德国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城市周边建设工
人筒子楼，并将军队营房当成建筑典范。［１０］１６２再

次，公司住房供应的兴起。 １８４４ 年古特霍夫朗格
舒特（Ｇｕｔｅｈｏｆｆｎｕｎｇｓｈｕｔｔｅ）在奥伯豪森建立爱森海
姆项目，这是德国的第一个公司住房；随着矿业和
纺织业的发展，公司住房数量不断增加。［１１］３最后

是通勤问题，这时柏林郊区乡城移民下班后要回
家居住。［７］５３此外，随着人口的聚集，城市公共卫生
问题也开始浮现。

（三）政策干预的发韧
这一时期德国的城市住房政策干预主要体现在

一般性的不动产法上，此外就并无特别的住房政策。
受警察国家体制的影响，德国土地利用和住房建设
有较强的专制规制特征。［１］

不过，德国各邦政府也尝试了一些有利于解决
住房问题的相关探索：一是城市规划的初步尝试。
１８４０年能奈（Ｌｅｎｎｅ）向柏林市政府提交了关于花园
和公园道路的计划，以向市民提供娱乐场所和健康
的居住环境。 但因后来城市发展迅速［１２］ ，再加上利
益冲突［１３］ ，上述计划并未得到真正实施。 二是对劳
动和社会保障的重视。 １８２５ 年普鲁士政府在欧洲
率先制定公务员退休金计划［１４］８，这是后来德国社
会保险的前身；政府重视劳动力与兵力素质，
１８３９年立法禁止雇佣 ９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上夜
班，限定 １６ 岁以下孩子白天工作时间；萨克森
１８６１年 （普鲁士 １８７１ 年） 还允许工人自由联
合［１５］６８７。 三是公共卫生行政的开启。 １８０８年普鲁士
建立内务大臣医疗分部，１８１７年建立了教育、宗教和
医疗事务部。 随着医生职业培训加强和执业资格的
标准化，医生地位有了较大提升，他们可通过咨询委
员会和学术刊物来产生政策影响。［１６］德国公共卫生

政策对住房公共政策（特别是城市规划）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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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阶段住房问题的突出和
住房公共政策的发展

　　（一）中期城市化阶段（1851—1900 年）及其住
房问题的突出

　　在中期城市化阶段，德国走上了“普鲁士道
路”，城市化规模蔚为大观。 整个德国 １８７１ 年城市
化水平为 ３６．１％，１９００年则已经达到 ５４．４％。［１７］２１９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德国城市住房供应发生了
重大变化：一是租赁住房市场的兴盛。 １９ 世纪五六
十年代柏林高层租赁住房建设达到繁荣期；“临街
筒子楼”（Ｍｉｅｔｋａｓｅｒｎｅ）非常流行，它构成了工人阶级
住房的主导样式［１０］１６２ 。 二是公司住房的繁荣。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早期，由于劳动力需求旺盛、住房紧
张、以及房租不断上涨，德国企业家们发现供应公司
住房有利于招募和稳定员工，由此公司住房出现了
第一次繁荣。 １８７３年前德国鲁尔煤矿区有 ５ ８３７ 个
公寓，容纳了 ３ １００ 名单身工人。 １９００—１９１４ 年随
着宏观经济恢复景气，公司住房再次繁荣，鲁尔各煤
矿公司建设或购买的住房数量增加了 ７２％［１１］８。 三
是城市郊区自建房的发展。 鲁尔北部某煤矿超过
５０％的工人居住在这类住房中。 此外，与早期城市
相比，这一阶段德国住房建筑高度更高、建筑质量更
好，并且市内火车交通、水电设施、教育和医疗服务
供应等也得到显著改善。［１１］１０

不过，早期城市化阶段潜存的城市住房问题在
中期阶段则日益突出了。 一是工人住房问题严重。
工人阶级的临街筒子楼有面积狭小、设施缺乏等军
队营房的各种缺点。 而且， 这一时期德国城市住房
也分为不同阶级。 柏林中产阶级才可能有两个房间
以上的小屋，大部分工人则只有一个居室［１０］１６１ ；
１８９５ 年慕尼黑工商业自雇人员住在无厨房的 １ 个
房间中的比例不到 １０％， 工人比重则高达
６６．５％［１８］附表６５ 。 由于工人家庭子女更多，住房拥挤
要更为严重。 １９ 世纪末期德国工人家庭较公务员
和教师家庭在食品、酒精等方面得分要高，住房与设
施等方面得分低［１８］３３３；并且，１９ 到 ２０ 世纪之交，德
国工人住房条件要弱于法国、英国［１９］３０５ 。 二是社
会－空间分裂广泛。 柏林市中心和西部郊区是富人
居住区，北、东和南部郊区是穷人居住区，前者以独
立住房为主导形式，后者则以筒子楼为主导形

式［１９］３０３ ，普遍楼梯狭窄、后院黑暗、光线暗弱。 三是
居住不稳定。 房租持续上涨既增加家庭开支、抑制
其他必要生活消费，又恶化居住状况自身。 １８８０ 年
柏林 １５．３％的住房有隔夜房客，７．１％有长期房客；
１８９３ 年鲁尔区约 １／４ 的矿工是隔夜房客。 当房租
过高时，工人将不得不打包走人，有的甚至要露宿街
头。［１８］５９四是住房卫生问题严重。 由于居住区人口
高度密集，德国城市出现了霍乱等公共卫生危
机［２０］３６，其中工人更易遭受伤害。 柏林郊区工人死
亡率要显著高于市中心居民。［１０］１６１

（二）住房政策干预及其“公共政策主导”特征
面对城市住房问题，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实施以

解决个人住房困难为导向的住房社会政策。 但在德
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住房社会政策只处于探
索阶段，住房公共政策（居住权利保障、住房用地保
障、公共卫生规制等）则同样重要，并且更为现实。
德国的做法包括：
一是强化居住权利保障。 １８５５ 年德国枟穷人权

力法枠规定，各地区要依据居民人数对穷人实行生
活补贴，鼓励居民互助；新迁入者从到该地区的当年
起参加义务帮穷活动，才能得到有补贴的住房。 在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住房问题引起社会不满的背景下，
政府主动寻求临时解决方案，如提供临时庇护所，并
将枟穷人权力法枠推广到全国。
二是发展公共卫生政策。 这一时期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霍乱、斑疹等流行病和水、住房等因素有关。
为此，地方政府开始提供相关的公共卫生和基础设
施服务。 公益人士能特（Ｌｅｎｔ）出版小册子指出了霍
乱的根源；随后政府任命他为地方委员会主席以消
除这一传染病。 １８６７ 年后许多医疗行家、市长和议
员亦参与到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中来，要求常规性的
和永久性的改革，并由此促进了 １８６９ 年莱茵河公共
健康委员会的创立。 １８９２ 年汉堡暴发霍乱，德国各
界人士再次强调建立现代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三是建立健全建筑规制和城市规划。 １８７５年

普鲁士城市管理法规对城市的扩建和管理、街道的
走向和宽窄、建筑的高度和方向等作出具体规定，要
求建筑方案在市民讨论的基础上得到警察局的批

准；１８７５年克罗伊茨贝格判决进一步地将警察权力
限制在“危险防止”这一消极范围内［１］ ，从而弱化了
警察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 自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德国政府进一步要求对城市街道布局、建筑规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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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政土地购买与出售进行详细审查，以评估其对
住房供应、成本和类型的影响。［２０］１３９德国建筑规制

和城市规划的发展成就显著，并对日本等国都有较
大的示范性作用。
四是探索住房金融政策。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经过

对住房问题的热烈讨论后，一些人士最终将解决住
房问题与政府责任联系起来。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
法兰克福声称要用政府行动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１８８４ 年科隆市议员也呼吁政府采取相关行动。 特
别地，当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社会保险时代到来后，德国
开始探索用社会保险金来资助面向工人的第三部门

住房建设贷款。 １８９０ 年工人社会保险金贷款甚至
可达住房成本的 ７５％。［１１］８海瑟市（Ｈｅｓｓｅ）１８９３年
开始资助公共住房，一战前其资金的 ５７％来自银行
贷款，１７％来自税收。［２１］当然，住房金融互助在解决
严重住房短缺问题上有其先天限制，上述政策在全
国难以得到普遍的实施，作用仍较有限。

四、晚期阶段住房问题的延续
和社会政策的主导

　　１９０１—１９４５年德国处于晚期城市化阶段，工业
化、城市化进一步推进。 １９１０ 年德国全国城市化水
平达到 ６０％，１９３９ 年则达到了 ７０％。［１７］２１９这表明，
到 １９３９年德国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国家。 随着
德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变化，住房社会政策的主导
性越来越突出，并开始在解决住房问题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一）帝国晚期：公共政策主导和住房改善的有
限性（1901—1918年）

１９０１—１９１８ 年间，德国住房公共政策仍占主
导，但住房社会政策作用日益突出。 １９００—
１９１４ 年，１２ 个大城市中 ２５％至 ３３％的新建住房
获得社会保险金形式的住房贷款支持［１１］１３ ；“一
战”前多数城市每房间人数也开始下降，并出现
２％ ～３％的空置率。［２２］但住房质量恶劣、价格过高
和居住拥挤等仍司空见惯。［１１］１３在 １９１０ 年科隆市
建城区，３８％的房子为临街筒子楼，５５％的家户只
有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小卧室兼起居室，没有室内
厕所和洗浴设施；在 １１．９ 万套住房中仅 １／３ 达到
“花园标准”的下限，并且仅 １０％的城市土地为开
放空间。［２３］４１

（二）魏玛德国：住房社会政策主导阶段的开启
（1919———1933年）
一战结束后德国面临着突出的住房危机。 柏林

约 １３万人要在别人家搭铺；中部城市默斯伯格战后
订婚数量为 １．５万对，但新建住房仅 １ ５２５ 套，仅为
需求的 １／１０ 左右；１９２３ 年对东北部城市格赖夫斯
瓦尔德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１００ 栋房子的 ４０１ 名居
民中，仅 １５１名有被子，６２．３％的人没有自己的床、
甚至衣服。［２４］７４—７５面对住房危机，魏玛政府不仅制定
了加强房租管制和租户权益保护的紧急措施，而且
制定了枟宪法枠第 １５５ 条，强调政府向居民提供合适
住房的法定责任。 可以说，魏玛政府真正开启了全
国性住房社会政策时代。 １９２４ 年后，魏玛政府划出
６％的财政预算补贴私人建房者和住房合作社，
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筹集了 ５０ 亿马克对低成本住房租金
提供特别税收支持，还将 ３０ 亿马克用作直接补贴；
魏玛政府还建立了住房储蓄银行，试图通过强制储
蓄来为住房建设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１９２５—１９３０ 年间的新建住房中，合作社建造
４０％，国家建造 １０％。 魏玛政府的住房社会政策干
预使德国数百万白领和蓝领受益；新屋租金低至平
均可支配收入的 １０％。［２５］３３９法兰克福由于卓有成效

的城市住房规划而使住房问题得到极大缓解。［２６］此

外，由于政府支持和工人力量增强，公司住房比重则
持续下降。［１１］１４当然，魏玛政府住房社会政策干预也
存在一些问题，如业主因租金管制而不愿加强住房
投资；政策性住房供应存在资本市场约束、位置远和
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１９２９ 年经济危机后，其政策
性住房供应甚至最终失灵了。

（三）纳粹德国：战争动员背景下的住房社会政
策干预成果与限制（1934—1945年）
纳粹政府 １９３４ 年开始执政，原本打算“让人人

拥有住房”。 例如：纳粹成员弗德尔曾计划在 ５０ 年
内建设 ２ ０００ 万套住房；但到 １９３５ 年，因与战争动
员存在冲突，劳动部对工人住房建造计划进行修订。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１９３３—１９３８ 年主要通过在农
村、小区、城郊的住房建设来消除大城市住房短缺问
题，每年约建造 ３０ 万栋住宅，建设和维修费用都被
控制在低水平，资金主要来自住户储蓄、银行贷款和
政府政策优惠。 纳粹政府亦鼓励企业建设职工住
房，从而使公司住房再次复兴。 １９３７ 年调查显示，
公司住房占全部租赁住房的 ４．２５％；１９３７ 年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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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公共事业协会运作的住房又占约 １０％［１１］１５ ，
二者合计达 １４．２５％。 纳粹政府住房社会政策干预
有一定成就，但也存在公司住房过大、政府资助住房
的面积狭小、卫生条件缺乏、设计粗陋和区位过于深
入农村问题［２７］３１等问题。 比外，纳粹的全面战争导
向不仅抑制住房建设，最终还使城市住房遭受严重
的战争毁坏。

五、后城市化阶段住房
短缺问题的根除

　　联邦德国 １９５０ 年、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８０ 年的城市
化比重分别为 ７１％，７７％和 ８１％［１７］２１９ ，属于后城
市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经过国家改造、特别是
“住房奇迹”，德国（即西德）最终历史性地解决了
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与稳固了德国特色的“社会
住房”体制。

（一）战后“住房奇迹”
“二战”结束后德国再次面临住房危机。 大量

的回国军人、结婚新人和旺盛的生育，使住房需要高
涨；但在供应方面，战争期间德国建设很少，并且约
２５０万套住房遭受很大毁坏。 据估计，１９５０ 年德国
总共缺乏 ４８０万套住房。 住房问题构成了战后德国
仅次于食品问题的第二个紧急事项。［２５］３３８

面对再次出现的住房危机，联邦德国再次实施
租金管制和租户权利保护，同时开展了长期大规模
的住房建设，创造了德国战后“住房奇迹”。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７ 年间西德每年新建住房约 ５０ 万套，新建住房
数约为每千人每年 １００ 套；１９５７ 年德国住房存量中
８成以上都是新的。［２５］３３８由于强有力的住房建设，
１９７１ 年西德所有城市都放开了房租管制［２８］ ，而这
实际上宣告了德国城市住房短缺时代的终结。
枟２０１１年德国统计年鉴枠中，２００９ 年前西德地区人
均住房面积高达 ４３．２ 平方米。①

（二）德国的社会住房体制
为避免魏玛时期公共住房特别税收的缺点，也

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原则，１９５０ 年德国制定枟第
一住房法枠，确立了“社会住房体制”。 这一体制有
４个基本特点：一是对象选择上较强的社会混合特
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联邦德国政府要求，社会住
房必须面向极大的社会人口群体。 这一政策实施的
结果就是：德国公共住房不仅包括中低收入群体，而

且包括大量中产阶级；社会住房不仅污名化程度较
低，而且面积也并不特别小。［２９］９２

二是权属选择上的中立原则。 枟第一住房法枠
规定，住房有 ３种类型：公共抵押贷款资金资助的低
收入者住房、完全使用私人资金的税收刺激住房、以
及无上述优惠的完全自筹住房。 其中前二者构成了
社会住房，它不仅可由公共机构或第三部门供应，也
可由符合条件的私人机构供应，体现了公共住房供
应中的三方合作。 由此可见，德国对自有住房和租
赁住房的态度与偏好自有住房的英美模式是迥然不

同的。
三是注重租户保护。 德国制定了专门的“租户

保护法”，确立了成本租金制度，使房租提升受到严
格限制。 实际上，德国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资助建设
的社会住房锁定期限长达 ４０ 年；随着物业的建筑、
资金和维修等成本的逐渐偿还，房租会长期处于稳
定的可承受状态，而这进一步使一些可供租赁的老
房子很受市民欢迎。
四是混合性住房金融体制。 德国住房金融体系

主要包括 ３个部分：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和以浮动利
率为主的综合性银行，提供固定利率的中期和长期
抵押贷款的银行，以及地区化运营、封闭式动作、先
存后贷、固定的低利率供应、政府对参与者有奖的专
门住房储蓄银行。 后两类银行都有私营和公营两种
形式。 这些混合的住房资金供应制度增强了社会住
房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德国统一后，随着众多社会住
房锁定期限的到期，德国社会住房规模持续收缩，
２００１ 年 ２０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市政住房比重只
有 ８％［２９］９３ ，但社会住房体制保持了相对稳定。
２００１ 年德国“住房规制改革法”继续坚持规制租
赁住房和自有住房，并支持难以从市场上获得住
房的家户。 也要指出，成本租金是德国长期维持
较低的住房自有率、房价长期保持稳定、住房投机
不活跃［３０］的关键，从而也帮助德国避免了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 实际上，２００６ 年德国自有住房率仅
为 ４４．６％，远远低于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水平。
当然，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德国住房社会政策也进
行了一些局部调整，如尝试从对住房资助转向个
人补贴、从社会空间政策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的关
注以及从供给方补贴转向对贫穷租户的需求方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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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文章关注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住房政策的演进历

程及其中城市化发展阶段和社会与文化特点的作用。
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早期城市化阶段，德
国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
段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
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只有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
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
并形成了富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
文章克服了中国学术界从当前德国来比较借鉴

德国住房政策经验的研究缺陷，并促进比较住房政
策研究的深化。 “趋同论”和“求异论”是比较住房
政策研究的两个核心视角。 前者认为随着现代化的
发展各国在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上会经历相同的道

路、获得相同的结果；后者正日益占主导，强调各国
在其社会文化传统下住房政策模式差异。［３１］上述两

种视角在“求同 ＶＳ求异、动态分析 ＶＳ静态分析、以
及工业化和城市化 ＶＳ 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截然
不同。 德国个案分析表明，它们完全可以在历史社
会学考察中得到有机统一。 文章认为，城市化既带
来城市住房问题，又为其解决创造条件，此即所谓
“工业化逻辑”；社会文化传统在德国城市化过程中
不断形成与再生产，并使德国在解决城市住房问题
的方式和效果上形成了社会住房体制这一“德国特
色”，此即所谓“制度化逻辑”。
德国经验表明，如果城市化尚未完成，大规模的

住房社会政策干预不现实，城市住房问题仍会继续
维持。 中国城市化 ２０１１ 年超过 ５０％， ２０１３ 年
为 ５３％，已进入了晚期城市化阶段。 当前中国城市
住房问题突出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但要解决中
国城市住房问题，仍有待时日，尚需城市化的进一步
推进、城市住房政策的创新乃至社会与文化理念的
与时俱进。 比较借鉴德国经验，当前中国一是要坚
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战略；二是要及时创新城市住房政策，特别是在未来
适时开展长期的和大规模的农民工实物性公共住房

供应政策，建立住房要素供应和消费上的混合体系，
以及实施租户保护、正规化“小产权房”、降低“土地
财政”依赖和建立全国性住房登记与普查信息系统

等；三是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
为根除城市住房问题创造良好的支持环境。 德国的
成功与其法治密切相关。 如果城市化已经完成、但
法治等社会与文化条件不具备，则城市住房问题会
继续存在，如巴西。［３２］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住房领域的
法治进展成就显著，特别是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枟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枠的出台，有重要意义。 当然，住房政策
的发展逻辑来看，当前中国面向农民工等群体的住
房政策仍处于公共政策时代，住房社会政策时代仍
有待开启，以乡城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住房困难问题，
还将持续一代人以上的时间。

注释：
① 参见：枟２０１１ 年德国统计年鉴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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皕瑒瑠 这是继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将在航空运输的打印机墨盒中发现隐

藏爆炸物事件之后，ＩＣＡＯ 迅速促成并支持国际对话，以加强航空

货物和邮件保安的政策框架，以加快通过强化的货运措施（见附

件 １７ 的第 １３ 次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货物和邮件保安，ＩＣＡＯ 不
断制定并更新指导材料及最佳做法的文件。

皕瑒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 中国

代表王民发言称，中方希望通过独立、公正、客观、透明的国际调

查，尽快查明真相，还遇难者及其家属以公道。 中方呼吁有关各

方根据安理会决议要求，对调查工作予以配合和合作，提供客

观、确凿、可核查的证据，确保调查结果真实可信，经得起检验。

ＩＣＡＯ 等国际专业机构也应在坠机事件调查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详见中国网，网址为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０９／２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５６４１８３．ｈｔｍ， 最后访问时间为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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